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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今（12/2）日三讀通過《職業安全衛生法》（下稱職安法）部分條

文修正案，共計修正 25條文(其中新增 6條文)，是自 102年職安法全文修正以

來最大幅度的調整。勞動部部長洪申翰感謝立法院委員及各界支持，本次修法

是提升我國整體勞動環境之關鍵行動，主要核心在於「工安預防全面化」及

「職場霸凌法制化」，以因應近年來重大職業災害未能有效下降、營造工程職

業災害占比仍高，以及社會各界關切職場霸凌防治等問題。 

 

勞動部說明，本次職安法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強化營造工程源頭防災：為降低營繕工程職業災害，增列事業單位（工程

業主）將其一定規模以上營造工程交付規劃、設計及施工時，應依工程特

性分析潛在危害，編製安全衛生圖說、規範及經費，並使施工者採取預防

作為。 

二、加強承攬安全管理：要求事業單位交付承攬時，應實施風險評估並據以危

害告知，並規範事業單位出租或出借工作場所、設備時，應事前完成危害

告知。此外，亦擴大共同作業之防災管理，增列施工現場機械、設備、器

具及人員之進場管制，各級承攬人應比照原事業單位辦理防災事項及配合

承攬管理義務，且工程業主將工程交付二個以上施工者施工時，應指定其

中一施工者負整體工程安全衛生統合管理責任。 

三、完善職場霸凌防治：（新增職場霸凌防治專章） 

立法院三讀通過「職業安全衛生法」部分條文修正案 



2 

 

(一)定明職場霸凌定義，及雇主應依事業單位規模訂定申訴管道及規範，

並予以公開揭示等不同防治措施。 

(二)強化職場霸凌內部申訴之調查、處理機制與調查人員應遵守之利益迴

避事項，並提供申訴人協助及保護措施；定明雇主應將申訴案件及處

理結果登錄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站。 

(三)建立職場霸凌被申訴人為最高負責人時之外部申訴、調查及處理等機

制，定明勞工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之程序及期限；地方主管機

關並得請專業人士或民間團體協助調查。 

四、提高處罰額度：為督促雇主積極預防職業災害，要求事業單位善盡職業安

全衛生防災責任，適度提高刑事罰刑期與罰金及行政罰鍰額度，以發揮遏

止不法，符合社會期待。 

五、增訂違法雇主違反法條及罰鍰金額等公布事項：基於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

康公益之必要，並使社會大眾適時獲取相關資訊，針對違反本法規定者，

公布事項增列處分期日、違反條文及罰鍰金額；於發生職業災害者，並增

加公布發生日期、發生地及罹災人數。 

 

勞動部表示，本次修法是政府持續精進職業安全衛生制度，保障勞工權益

之具體展現，勞動部已啟動相關附屬法規之訂定、修正作業，及規劃相關配套

措施，俾從法制面到執行面，有效達成修法目的，建構更安全、健康及友善的

職場環境。 

 


